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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开展
全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期满企业

评估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规范企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行为，促进技能人才评价工作

健康发展，根据《浙江省技能人才评价机构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《浙江省技能人才评价监督管理办法》《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厅关于开展技能人才评价领域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的

通知》《浙江省企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办法》等要求，决定

开展全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期满企业评估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估对象

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期满的企业，按照“谁备案、谁评

估”的原则，由省、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力社保部门统筹安排评

估工作。

二、评估主要内容

（一）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制度建设情况；

（二）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制度执行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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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开展情况；

（四）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质量管理情况。

三、评估时间及方式

（一）时间安排：试点期满企业到期评估原则上每半年开展

一次，对上半年到期的企业，原则上6月底前部署开展评估；年

底到期的企业，原则上12月底前部署开展评估工作。

（二）评估方式：各级人力社保部门组织技能评价管理人员

和专家对企业进行评估，主要采取资料评审和现场核查相结合的

方式，如遇疫情形势严峻，可采取资料送审和远程视频方式开展

评估。

四、评估安排

（一）自查阶段（为期20天）。各企业按照要求认真准备好

评估材料（评估材料清单见附件1），对照《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

点企业评估表》（附件2）评分标准进行自评，撰写总结报告（附

件3），报备案的人力社保部门。

（二）评估阶段（为期2个月）。各级人力社保部门在企业自

查自评工作基础上，组织技能评价管理人员和专家进行综合评

估。上级人力社保部门对下级人力社保部门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

试点工作进行抽查或不定期检查，主要检查复核试点企业备案条

件、备案程序以及企业开展认定工作的合规情况。

（三）结果公布阶段（为期1个月）。市县两级人力社保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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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评估结果公布在官方网站，并填写《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期满

企业评估情况汇总表》（附件4），市级人力社保部门汇总所辖县

（市、区）汇总表后，以纸质和电子文档形式报省技能人才评价

管理服务中心（以下简称省技能评价中心）。省属企业直接报送

省技能评价中心，省属企业评估结果在浙江省职业能力建设网公

布。省技能评价中心汇总市级人力社保部门和省属企业材料后报

送省厅。

五、评估等次

评估结果由基础分100分和加分项20分两项内容组成，总分为

120分。按照《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期满企业评估表》评估得分

确定等次，分为五星、四星、三星、二星、一星五个等次。

（一）评估总分≥90分，为五星；

（二）评估总分≥80，且<90分，为四星；

（三）评估总分≥70，且<80分，为三星；

（四）评估总分≥60，且<70分，为二星；

（五）评估总分<60分，为一星。

六、结果应用

（一）被评估为四星及以上的企业，在技能人才评价领域项目

申报、“新八级”试点、社会培训评价组织遴选等工作中，可优

先考虑。

（二）被评估为二星及以上的企业，等级认定自主评价备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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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期延长3年。

（三）被评估为一星的企业，取消自主评价资格。

七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各地要结合技能人才评价领域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

工作，及时将本通知转发至各试点期满企业，并明确当地联系人

和投诉举报电话，有序开展试点期满企业评估工作。

（二）各地在评估过程中如发现试点企业存在隐瞒真实情

况、提供虚假材料、评价管理混乱等行为的，根据《浙江省技能

人才评价监督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评估结果为不合格，并作出相

应处理。

（三）在部署开展评估工作中，要确保公平公正，严格执行

疫情防控要求、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洁自律相关规定。

（四）试点期满但未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企业，可申请

延期评估并说明情况，延期时间不得超过6个月；延期期满仍未

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退出认定机构目录。

（五）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省技能评价中心洪丽兰

联系电话：0571-88368036，85211850

地址：杭州市西湖区古翠路50号浙江人力社保大楼610室

监督举报电话：0571-870530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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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期满企业评估材料清单

2.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期满企业评估表

3.XX公司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期满企业总结报告

4.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期满企业评估情况汇总表

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

2022年7月1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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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期满企业评估材料清单

1.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管理制度及办法；

2.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专兼职人员岗位职责制度及名单

（包括考评员、内部质量督导员姓名、岗位、单位、职务职称等

信息）；

3.调用试卷证明材料及试卷管理制度等；

4.考生名单公示、认定结果公示证明材料（网页截图或现场

张贴图片）及盖章的公示信息表；

5.认定工作台账和考生档案资料：考生申报材料、考生名单

（姓名、职业等级、单位名称、联系电话）、试卷、评分表、成

绩汇总表、督导报告、证书模板、证书发放手续等；

6.薪酬制度执行情况（企业制定的津贴标准相关文件，薪酬

兑现情况，津贴发放证明材料）；

7.公开监督电话证明材料、投诉处理情况；

8.参与标准、题库开发相关证明材料；

9.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总结报告（盖章）；

10.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企业评估表4份（自评表1份，专家

打分表3份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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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期满企业评估表

单位名称： 填报时间： 年 月 日

评估项目与内容 评估标准 得分

项 目 内 容 评估得分取值
最高

配分

自评

得分

评估

得分

（一）技能等

级认定制度建

设及执行情况

（30分）

1.1 根据《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

作规程（试行）》《技能人才

评价质量督导工作规程（试

行）》等管理规定与工作指南

制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管理制

度、办法

1.依照有关规定建立完善的等级认定

制度（5分）

2.已建立制度但不完善（1-4分）

3.未建立制度（0分）

5

1.2 薪酬挂钩情况，明确津贴标

准：

1.初级工 元/月

2.中级工 元/月

3.高级工 元/月

4.技 师 元/月

5.高级技师 元/月

建立由初级工到高级技师的技能津

贴制度（每少一个等级扣1分） 5

1.3 根据规定配备技能等级认定

工作专兼职人员队伍，考评员、

内部质量督导员等职责明确

1.人员配备到位，职责明确（5分）

2.人员有空缺，但职责明确（1-4

分）

3.人员未配备（0分）

5

1.4 规范技能等级认定试题

（库）应用，按照《国家职业

技能鉴定命题技术规程》进

行命题或向人力社保部门申

请认定试题、建立试卷保密管

理制度

1.能规范试题应用与保密制度（5

分）

2.试题应用与管理有明显不足（1-4

分）

3.未对试题应用进行管理（0分）

5

1.5 技能等级认定严格执行两阶

段公示，即资格初审通过人员

情况公示、认定结果公示，接

受监督

1.两阶段公示严格执行到位（5分）

2.仅执行一部分公示（1-4分）

3.未进行公示（0分）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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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6 规范技能等级认定证书管

理，严控证书制作、打印、盖章

与发放各环节等

1.完全按照规定执行（3分）

2.部分按规定执行（1-2分）

3.未执行规定（0分）

3

1.7 规范保存技能等级认定工作

事前、事中、事后各类认定工作

台账和考生档案资料

1.完全按照规定执行（2分）

2.部分按规定执行（1分）

3.未执行规定（0分）
2

（二）技能等

级认定工作开

展情况

（50分）

2.1 按规定开展本企业员工认

定，根据试点备案项目不超范

围、不超等级认定

1.按规定开展认定，认定工作规范（5分）

2.按规定开展认定，认定工作不

完全规范（1-4分）

3.未开展认定（0分）

5

2.2 严格按照规定的申报条件对

考生进行资格审核

1.资格审核全部符合条件（5分）

2.资格审核部分符合条件（1-4分）

3.资格审核全部不符合条件（0分）
5

2.3 技能等级认定试点已备案

职业（工种） 个，已开

展认定职业（工种） 个，

开考率 %

1.开考率为80%-100%（8-10分）

2.开考率为60%-80%（不含）（6-7分）

3.开考率为40%-60%（不含）（4-5分）

4.开考率为20%-40%（不含）（2-3分）

5.开考率低于20%（0-1分）

5

2.4 应兑现薪酬 人，已兑现

薪酬 人，占比 %

1.兑现比例90%-100%（16-20分）

2.兑现比例80%-90%（不含）（11-15分）

3.兑现比例70%-80%（不含）（6-10分）

4.兑现比例50%-70%（不含）（1-5分）

5.兑现比例低于50%（0分）

20

2.5 试点期间认定发证总人

数 人次，其中五级 人次四

级 人次，三级 人次，

二级 人次，一级 人次；已

备案职业(工种)中最低两档等级

占总发证人数比率 %

1.最低两档等级占总认定发证人数

比率 50%以上(5分)

2.最低两档等级占总认定发证人数

比率20%-50%（不含)（1-4分）

3.最低两档等级占总认定发证人数

比率低于20%（0分）

5

2.6 企业自主评定人员稳岗

率 %

1.占比80%以上（5分）

2.占比50%-80%（不含）（3-4分）

3.占比20%-50%（不含）（1-2分）

4.占比低于20%（0分）

5

2.7 本企业现有技能人员

持证总数 人，职工总

数 人；占比 %

1.占比35%以上（5分）

2.占比30%-35%（不含）（4分）

3.占比25%-30%（不含）（3分）

4.占比20%-25%（不含）（2分）

5.占比15%-20%（不含）（1分）

6.占比低于15%（0分）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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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技能等

级认定质量管

控情况（20

分）

3.1 按要求配有内部质量督导

员，能执行考前、考中、考后多

维度监督，督导记录保存完整

1.完全执行到位，记录完整（3分）

2.部分执行，部分记录（1-2分）

3.未执行，无记录（0分）
3

3.2 考评人员持有人社部门或人

社部门授权核发的考评员证

1.全部持有（5分）

2.部分持有（1-4分）

3.未持有（0分）
5

3.3 内部质量督导员持有人社部

门或人社部门授权核发的督导员

证

1.全部持有（5分）

2.部分持有（1-4分）

3.未持有（0分）

5

3.4 投诉处理措施
1.投诉处理及时并反馈（3分）

2.投诉未处理无反馈（0分）
3

3.5 新闻媒体负面报道
1.无负面报道（4分）

2.有负面报道且核实的（0分）
4

（四）加分项

（20分）

4.1 试点期间参与国家职业技能

标准（评价规范）开发编制

1.标准开发牵头单位（10分）

2.标准开发参与单位（4分）
10

4.2 试点期间参与浙江省技能人

才评价题库开发项目

1.题库开发牵头单位（10分）

2.题库开发参与单位（4分）
10

（五）现场抽

查情况

（倒扣分）

5.1 认定范围
现场抽查，每查到1名非本企业职工

认定扣10分
--

5.2 试卷评分、核分质量
1.现场抽查，每误差1人扣0.5分

2.不合格评判为合格的每名扣5分
--

（六）否决项

6.1 提交虚假材料、虚假承诺取

得评价资格的
1.是 2.否 --

一 票否决

即为评估

不合格

6.2 协助参评人员伪造申报资

料，或纵容参评人员违规报

名的

1.是 2.否 --

6.3 进行证书贩卖或证书数据造

假的
1.是 2.否 --

6.4 出现重大安全事故、发生试

题泄密等情况的
1.是 2.否 --

6.5 其他不履行工作承诺,造成

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
1.是 2.否 --

企业自评结果 自评总分： 评价机构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人力社保部门

评估结果

评估总分： 星级评定:

评估人： 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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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XX公司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期满企业
总结报告
（参考样式）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主要包括备案职业，评价人员范围，制度体系建设与执

行，评价开展实施，质量管控情况等。）

二、主要成效

（主要包括试点期间各职业、工种及等级评价人数、发证人

数。使用职工教育经费金额，领取技能提升补贴等各类补贴金

额，发放技能津贴金额，在岗人员年收入平均增长量，取证人员

离职率。企业参与标准、题库开发情况等。）

三、存在的问题

四、下一步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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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

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期满企业评估情况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日期： 年 月 日

总体情况

本次参加试点评估 家，经组织评估，五星 家，四星 家，三星 家，二星

家，一星 家。

评估具体情况

序号 属地 评估企业名称 评估结果 备 注

注：1.请逐级汇总填报。县（市、区）人力社保部门将评估结果报市级人力社保部门，

由市级人力社保部门汇总报省技能评价中心。

2.表内“属地”栏填写企业所在市、县（市、区），“评估结果”栏填写：“五

星”、“四星”、“三星”、“二星”、“一星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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